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厚植弘扬师德风尚 做新时代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网络培训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
各设区市教育局，各高等学校：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大力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教育部决定举办“厚植弘扬师德风尚 做新时代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网络培训示范班，要求各省（区、市）做好人员选派和相关组织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内容
结合参训对象分类设计培训内容，由教育部相关司局领导、专家学者和全国师德标兵参与课程录制，设置了“夯实政策理论 坚定政治方向”、“加强法规学习 深化师德认知”、“遵守职业规范 守好师德底线”、“加强自我修养 维护职业形象”、“学习先进典型 弘扬师德风尚”等课程模块，包括专家讲座、主题报告、专题访谈、专题片、纪录片等形式。
二、培训方式
本次培训依托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组织实施，分为课程学习、交流研讨、成果撰写、在线考试四个环节，全部在线上进行，时间是要求在2019年6月16日前完成。具体见培训实施方案（附件1）。
三、培训对象及名额
  培训对象：各市、县（市、区）教育局和高校、中小学校及幼儿园主管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的相关负责同志，具体包括教务、人事等相关部门的同志，以及部分一线教师。
名额分配：教育部下达我省的名额分配如下：
（1）高校：浙江大学8名，其他本科高校每校5名，高职高专院校每校3名。
（2）各市、县（市、区）：杭州55名、宁波50名、温州50名、湖州25名、嘉兴30名、绍兴35名、金华35名、衢州30名、舟山20名、台州35名、丽水35名。  
四、组织管理
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本次培训工作，认真组织培训报名和管理工作。设区市教育局、各高校要指定1名联系人，负责联系、协调工作。
报名完成后学习卡将统一发给设区市教育局和高校联系人。专任教师参加培训的，培训合格者按15学分计入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培训学分。
本次培训经费由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提供专项经费支持，不向学校和教师收取任何费用。
  五、报名要求
  请各设区市教育局和高校于4月9日前将《报名回执表》（见附件2）填好后，通过电子邮件分别发送至电子邮箱snntop@163.com（同时发送word版和盖章后的扫描件），联系人：宋宁宁，王晟，联系电话：0571–88218092, 0571–88008925。
      
   附件：1.培训实施方案
2.报名回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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